
逢甲大學 110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招生 
審查資料上傳操作步驟說明 

※考生完成繳費並再次上網登錄報名資料後，始得上傳報名(審查)資料。 

※上傳檔案格式只限 PDF(照片為 JPG)檔案格式，單一項目上傳檔案不得超過 10MB(照片不

得超過 2MB)。 

 

1.上傳照片：請將 2 吋脫帽正面半身照片檔上傳，檔案格式比照身分證照片大小 JPG 檔，

檔案大小請勿超 2MB。 

若照片檔案非 JPG 格式，切勿直接更名，請用 Windows 提供之小畫家或 

其他繪圖軟體開啟檔案後，直接修改檔案大小並另存 JPG 檔案格式後再上傳。 

 

 

 

 

 

 

 

 

 

 

 

 

 

 

 

 

 

 

  

上傳照片 

檢視已上傳之

照片 



2.檢視已填寫之報名資料： 

若須修改報名資料，請回主選單後，點選「修改報名資料」。 

※經「確認送出」後，一律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改報名資料。 

 

 

 

 

 

 

 

 

 

 

 

 

  

檢視已填寫之

報名資料 



3.上傳學歷證件： 

(1).大學已畢業者，上傳畢業證書。 

(2).應屆畢業生，上傳學生證正、反面。 

(3).以同等學力報考者，上傳同等學力相關證件。(專科畢業證書、大學修業(或休學)證明書、

高考或特考及格證書、甲級或乙級技術證照等)。 

(4).以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六、七、九條資格報考者，上傳「同等學力資格認定申請表」(簡

章附表一)及相關證明文件。 

※持境外學歷報考者，須上傳「持境外學歷考生切結書」(簡章附表七)。 

 

 

 

 

 

 

 

 

 

 

 

 

 

 

 

  

上傳學歷證件相

關資料 

檢視已上傳之學

歷證件相關資料 



4.上傳大學歷年成績單及在校學業成績名次證明： 

若成績單上已註明名次百分比及全系(班)人數者，得免附「在校成績名次證明書」(簡章附表

八)。 

 

 

 

 

 

 

 

 

 

 

 

 

 

 

 

 

 

 

 

 

 

 

 

 

  

上傳大學歷年成

績單 

檢視已上傳之大

學歷年成績單 



5.上傳在職證明： 

報考碩士班在職生之考生，須上傳現職單位出具之從事與報考系所性質相關 1 年(含)以上

的「服務工作年資證明書」(簡章附表三)。 

※若現職服務年資未達 1年以上者，需另附歷年工作年資證明或記載有歷年年資之勞工保險

證明，以便核算年資數。 

 

 

 

 

 

 

 

 

 

 

 

 

 

 

 

 

  

上傳在職證明 

檢視已上傳之在職

證明及工作年資證

明文件 



6.上傳系所指定繳交資料： 

各系所碩士班規定指定繳交之資料項目，請詳閱簡章第 21~42頁 

 

 

 

 

 

 

  

 

 

 

 

 

 

 

 

 

 

 

 

  

上傳及檢視各項審

查資料 



7.檔案合併及檢視：必繳資料項目皆上傳後始得進行檔案合併，合併完成後可點選

「檢視合併檔案」按鈕檢視檔案內容。 

 

 

 

 

 

 

 

 

 

 

 

 

 

 

 

  

檔案合併及檢視 



8.確認送出：考生應於上傳審查資料截止期限前，完成上傳確認送出。 

上傳審查資料於「確認送出」前皆可重複上傳，亦即考生若欲修改資料內容，可將修改

後之 PDF檔案重新上傳。但審查資料一經「確認送出」後，一律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

改(含報名資料)、補件，請考生務必審慎檢視上傳之資料後再行確認。 

報名期限截止後，尚未完成資料上傳者，系統將自動就已上傳之資料進行保存，本校就

考生已上傳之檔案進行資料審查。 


